附件1
2024年度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
联合检查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精神，切实履行资产评估行业监督管理职责，提升资产评估机构执业质量，充分发挥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监管有机结合的效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财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2024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财监〔2024〕10号）和《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晋财会〔2024〕19号）等要求，扎实做好2024年度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联合检查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围绕加强财会监督工作，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督促资产评估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风险防控机制、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和执业质量，加强行业诚信建设，提升监督工作成效，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发挥资产评估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组织领导 
为保证2024年度资产评估机构检查工作顺利完成，按照《加强资产评估行业联合监管若干措施》（财办监〔2021〕7号）精神，省财政厅联合省评协成立检查领导组、检查工作组和检查督导组。 
（一）检查领导组 
组长：成怀平 
副组长：张志祥、张云廷、李志明、秦利荣。 
成员：省财政厅会计处、省资产评估协会有关工作人员。 
领导组职责：负责安排、组织、协调、指导本次联合检查的各项工作。 
（二）检查工作组 
[bookmark: _GoBack]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和具有一定胜任能力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组成。工作组职责：开展现场检查，落实检查各项工作任务。 
（三）检查督导组 
具有资深资产评估经验的行业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组成。 
督导组职责：对检查工作不定期进行抽查，督促指导现场检查工作。 
三、检查对象 
按照“五年查一轮”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结合新备案评估机构，通过投诉举报、信息技术手段、日常监管以及其他途径发现问题线索的评估机构确定为本年度执业质量检查对象。确定53家资产评估机构作为检查对象（名单附后）。 
四、检查内容 
（一）检查内容。主要是资产评估机构内部治理、专业胜任能力、风险防范机制、质量控制体系及业务质量检查。突出重点，聚焦问题，注重实效，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bookmark: _Hlk69995152]机构内部治理。检查评估机构是否持续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设立条件；资产评估机构是否按照规定进行备案；合伙人或股东任职资格合规情况；是否存在兼职、挂名执业的资产评估师的情况、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等。
专业胜任能力。重点关注已备案评估机构是否具备从事资产评估业务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以及由此导致的胜任能力不足和执业质量问题。
风险防范机制。重点关注评估机构是否建立风险防控制度；是否足额计提职业风险基金或购买职业保险。
质量控制体系。检查是否按照规定建立质量控制体系，重点关注质控岗位设置、业务承接、项目执行、报告审核、报告出具、档案管理等实施情况，是否存在低价项目影响评估质量的问题等。
业务质量检查。重点关注涉及国有资产的评估业务、金融评估业务等。检查业务执行过程中是否贯彻风险识别理念，是否执行评估准则、履行评估程序、落实评估报告编码的要求等。
（二）检查重点。聚焦具有重大影响的资产评估项目，重点关注关键程序未执行到位、计算错误、滥用资产评估方法、工作底稿严重缺失、出具重大遗漏或虚假评估报告等严重违法违规问题，推动资产评估机构切实提升执业质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三）检查范围。随机抽取被检查资产评估机构2023年1月至2024年6月期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必要时可以延伸。 
五、时间安排 
（一）检查准备阶段（2024年6月）。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有关事项，确定检查对象，报中评协备案。 
（二）检查实施阶段（2024年7月-2024年9月）。印发检查通知，编印检查手册，确定检查人员，举办检查工作布置会暨检查人员培训班，进入检查实施阶段，开展现场检查。 
（三）检查总结阶段（2024年10月）。现场检查结束后，将所发现的问题，获取必要的检查证据，形成检查工作底稿和书面检查报告，并上报检查领导组。 
(四）检查处理阶段（2024年11月-2024年12月）。检查结束后将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意见交换和专家论证，对存在违法违规的资产评估机构，依据检查结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职权范围分别给予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相应的行政处理处罚或行业自律惩戒。 
六、检查要求 
（一）加强组织管理。检查组全体检查人员要遵循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规范程序、统一标准制度的原则，加强协作、形成合力，统筹推进工作；检查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工作机制，讲求工作方法，做到依法依规、客观公正、过程留痕，严格控制风险，确保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二）严肃工作纪律。全体检查人员要履职尽责，严格遵守《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纪律》有关要求，严肃检查纪律，做到客观、公正、廉洁、自律，自觉维护检查队伍的良好形象，实现检查工作的独立性，保障检查工作高质高效完成。










